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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市2025年度粮食生产先进市县激励项目
——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

关键技术实施方案

为抓好粮食生产先进市县激励资金项目实施，根据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5 年度粮食生产先进市县激励项目实施

方案的通知》（粤财农〔2025〕89 号）文件精神，推广水稻合

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提高水稻单产水平。现制定

方案如下。

一、绩效目标

推广水稻合理密植技术，增加插秧密度和基本苗数，确保有

效穗数增加，配套机插秧、一喷多促、增施有机肥等关键稳产增

产技术。实施范围内水稻栽插平均密度比当地平均水平增幅10%，

促进单产提升，为提升粮食产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发挥积极作

用。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因地制宜推广耐密植、抗倒伏和病虫抗性较好的高产优质良

种；根据农民种植习惯和耕地地力、气候条件合理确定增密目标，

因地制宜、分田施策增加亩均用种量、用秧量；合理缩短水稻栽

插株距至 16-18cm，增加栽插平均密度；适时、适苗情开展机插

秧+一喷多促等关键稳产增产技术及有机肥补助，提高水稻抗倒

伏能力，促进灌浆早熟，减轻病虫危害损失，实施面积 1 万亩。



- 2 -

三、技术路径

（一）技术路径。

以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物化”形式进行补助，对实施水

稻合理密植 1 万亩的地块，推广应用“机插秧+一喷多促”关键

稳产增产技术及有机肥补助。

（二）项目实施计划进度。

实施时间：2025 年 11 月—2026 年 10 月。

进度安排：（1）2025年11月—2026年7月，编制实施方案；

遴选项目承担主体及面积；公开采购确定服务供应商；开展水稻

合理密植农业社会化服务、派发有机肥；开展技术推广培训与专

家田间指导；组织专家开展项目验收。（2）2026年8月—2026

年10月，完成项目验收及材料整理汇总，并开展资金报账。

（三）补助方式。

每亩按照233元的标准予以补助（其中：社会化服务，按市

场价格机插秧补贴90元、一喷多促补贴43元；物化补助，有机肥

物化补助100元），通过采购服务，提高项目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按政府采购程序确定具有法人资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实施

服务项目，采用“集中采购、统一供应、统一实施、统一管理”

的方式。

四、操作流程

（一）遴选项目承担主体。

1.申报程序。各镇（街）组织符合条件的农户或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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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以下都

简称为“新型经营主体”）填报《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

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承担主体申报表》（见附件 1），提供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等资料，

向属地镇（街）进行申报。

2.主体遴选。各镇（街）严格对照工作要求，对申报主体提

供的申报表、土地流转合同、地块种植情况等信息进行审核及遴

选，填报《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承

担主体明细表》（见附件 2）报送我中心。我中心结合项目要求，

优先选择新型经营主体承担项目任务，提高项目实施成效；优先

选取生产经营规模适度、地块相对集中连片、种植优质高产水稻

品种的项目主体。

3.名单公示。遴选结果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公示无异议后

报上级备案。

4.组织实施。各镇（街）组织协调项目承担主体开展早稻工

作，包括：核实种植情况；组织项目承担主体签订《推广水稻合

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实施示范协议》（详见附

件 3）；协调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服务；配合开展培训、验收等

工作。

（二）遴选项目服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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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遴选一家招标代理单位，制定招标公告及文件。在广东

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公开采购确定服务供应商，金额为 233 万元。

其中：

1.推广适宜插植规格的机插秧技术。行距 30 厘米，株距

16-18 厘米，亩用标准育秧盘 24-26 张，（秧盘规格：宽 30 厘

米，长 60 厘米），亩用种量杂交稻 1.5-2.0 千克，常规稻 2.5-

3.0 千克，机插时秧龄约 3.5 叶，且确保每穴秧苗杂交稻 3-4 苗，

常规稻 5-6 苗，每亩插秧 1.2-1.4 万穴。

2.适时、适苗情开展水稻“一喷多促”。在水稻破口期，将

磷钾叶面肥与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科学配施，形成

“营养+防护+调控”三位一体的混合药液。通过一次性喷施，同

步实现防病治虫、促进作物生长、增强抗灾能力和提升单产的效

果。

3.有机肥物化补助。派发生物有机肥（颗粒状）符合生物有

机肥NY884-2012标准，推广应用增施有机肥技术，提升土壤肥力

与水稻品质。

4.树立项目标识牌。建立水稻合理密植田块建设示范地，树

立项目标识牌 1 个，加强宣传力度，打造区域性技术推广样板，

为全市水稻科学种植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5.组织技术培训。举办不少于 1 场技术培训，培训人数不少

于 50 人，建立台账、提交成果等。

6.组织项目验收。邀请专家对项目区进行测产，并对项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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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果、资料等进行验收。

五、资金安排

根据《台山市财政局关于安排 2025 年省级保障粮食安全生

产资金（粮食生产先进市县激励等项目）的通知》（台财农

〔2025〕56 号）文件精神，安排资金 234 万元。其中：采购服

务安排资金 233 万元，项目审计及不可预见等其他项目费用 1 万

元。

六、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

增产关键技术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项目实施，全面协调、

指导、跟踪、落实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工作目标任务。

组 长：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

副组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要领导

成 员：各镇（街）政府（办事处）、市财政局、市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同志兼任，负责统筹协调工作。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组织项目实施，跟进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的实施情况，

并接受上级的跟踪、检查和监督。市财政局负责审核、拨付项目

补助资金。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组织协调、监督、指导、验收

等；协调有关部门、镇（街）、村参与；协调、负责补助资金的

拨付、资金监管等。各镇（街）政府（办事处）要安排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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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协调、监督、验收等工作；负责项目种植主体资格审核、

面积核定、档案整理、结果公示等工作。

项目实施小组成员及分工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陈荣俊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高级

农艺师
项目组织实施

黄建贵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七级职员 项目组织实施

张文中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项目实施

户相力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项目实施

关燕娜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项目实施

梁权发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项目实施

陈彩凤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项目实施

周淑娴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项目实施

陈坤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项目实施

（二）细化实化任务。层层落实责任，示范区域镇（街）农

办与实施主体签订《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

术项目实施示范协议》，明确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保障工作

规范有序开展。

（三）精准指导服务。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加强与各镇（街）

沟通协调，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水稻合理密植技术指导意见，在关

键农时季节，组织开展技术培训观摩和田间课堂，提高关键技术

到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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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绩效管理。加强项目过程管理，推动政策资金落

地见效。将任务落实到村到户到田，明确承担主体、任务数量等，

确保资金落实，建立补助对象台账，全过程建立档案。

（五）做好工作总结验收。及时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

归档。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广泛宣传水稻合

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引导

社会各界关注支持水稻合理密植工作，宣传轮作的积极成效，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1.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

主体申报表

2.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

主体明细表

3.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

实施示范协议

4.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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